
秩序维护外包三方服务合同
（2019年5月31日至2020年5月30日）补充协议

甲方：中国人民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
乙方：新中物业管理（中国）有限公司哈尔滨分公司
丙方：哈尔滨市朝阳保安服务有限公司

甲方、乙方、丙方于2019年5月31日签订了《秩序维护外包三方服务合同》（下称：原合同）。现因经营需要，经三方友好协商，做如下变动：
  一、根据实际运行情况，中国人民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办公楼减少2秩序维护员，将原合同秩序维护员27人变更为25人。起止日期：自2019年9月1日起至2020年5月30日止，共9个月。

二、在原合同基础上扩大秩序维护服务范围。
    增加项目名称：中国人民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哈西办公区
    增加秩序维护员人数：共16人
      起止日期：自2019年10月1日起至2020年5月30日止，
               共8个月。
        具体服务内容： 
        1、消防监控：365天，24小时，2人值守。
    2、1号岗： 
       外岗，除法定假日和休息日之外的工作日7:00-17:00，
             1人值守；   
       内岗，365天，24小时，1人值守。
    3、2号岗：365天，24小时，2人值守。
    4、办公楼巡视：白班每2小时巡视1次，晚班巡视3次。

[bookmark: OLE_LINK1]三、 随上述变更，秩序维护服务费比原合同增加399,239.5元(计算公式：3629.45元/人·月×16人×8个月–3629.45元/人·月×2人×9个月），其中包含餐费23,650元（计算公式：215元人·月×16人×8个月–215元/人·月×2人×9个月）。全年秩序维护费从1,175,941.80元变更为1,575,181.3元（人民币大写：壹佰伍拾柒万伍仟壹佰捌拾壹元叁角整）；2019年9月份月秩序维护费从97,995.15元变更为90,736.25元（人民币大写：玖万零柒佰叁拾陆元贰角伍分）；从2019年10月份开始，月秩序维护费从97,995.15元变更为148,807.45元（人民币大写：壹拾肆万捌仟捌佰零柒元肆角伍分），支付方式与原合同相同。
四、此补充协议为原合同的有效补充和增加，与原合同条款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。
五、此协议为一式六份，甲、乙、丙三方各执贰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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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： 中国人民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
 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（签字）

年    月    日


乙方： 新中物业管理（中国）有限公司哈尔滨分公司
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（签字）
     
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丙方：哈尔滨市朝阳保安服务有限公司
 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（签字）
      
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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